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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8.1 結論 
1. 本計畫期透過都市現況及交通環境發展問題之探討，國內外案例討分析，人本

交通環境示範都市規劃藍圖之建立及現行相關制度之檢討等作業，嘗試建立中

型都市層級人本交通環境之規劃準則與推動機制，以供進一步做為中央與地方

政府相關施政之參考。同時透過本計畫研究成果之逐步落實，將可針對我國中

型都市層級逐步進行交通環境改造，提升生活品質與效率，強化城市競爭力。 

2. 本計畫為建立永續發展城市之典範，選定台灣中型都市－嘉義市嘗試建立人本

交通環境示範城規劃藍圖，以作為台灣地區中型層級都市與城鎮發展之標竿，

藉由實例操作就相關規劃準則提出建議與做法，並檢討現行制度與研提推動機

制，以供參考。 

3. 依本計畫的定義，中型都市的人口規模介於 10 至 30 萬人之間，臺灣地區許多

城市(計 27 個)均介於此一範圍(參見表 3.1-1)，本計畫示範城市-嘉義市較屬於

都會型的城市；一般而言，中型都市之都市規模不大，故會發展出迴異於大型

都市或都會型都市的交通特性，其交通問題亦有別於都會區的大型都市，本計

畫於第三章提出普遍發生於中型都市的特性與狀況，並整理作為中型都市人本

交通發展普遍化原則研擬之基礎。 

4. 中型都市普遍存在的交通特性包括： 

(1) 人口規模限制不易發展高運量軌道系統 

(2) 旅次長度短且較不具旅次鏈特性 

(3) 以機車與小汽車為主要使用運具 

(4) 大眾運輸不易發展 

(5) 旅次集中市中心區的現象較不明顯 

(6) 旅次尖峰集中於上下午通勤通學時段 

(7) 穿越性旅次較高 

5. 因中型都市旅次具有短程且較不具旅次鏈的特性，故步行與自行車等屬短程的

運輸方式應較適合做為人本運輸的基本運具，亦適合做為公共運輸的轉乘接駁

運具，而公共運輸則作為市區內短中程旅次的運輸工具，為能有效降低機動交

通工具(特別是汽機車)的負面衝擊影響，有必要將大眾運輸、步行與自行車等

綠色運具融入用路人的日常生活中。 

6. 台灣地區多數中型都市基於特有的交通屬性，長期以來形成許多共同的交通問

題，可歸納交通問題之本質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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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型都市交通問題之癥結在於汽機車使用管理不完善及交通執法不嚴謹 

(2) 中型都市交通擁擠問題較大型都市緩和 

(3) 過境交通為多數中型都市主要交通瓶頸原因之一 

(4) 就都市規模及土地使用型態而言，中型都市具備發展腳踏車及步行為主要

運具的條件 

(5) 交通執法不嚴格為中型都市交通環境無法有效改善的關鍵因素 

(6) 大眾運輸營運具先天不足的困境 

(7) 地方財政困難長期需依賴中央資源進行相關建設的改善 

(8) 交通專責單位與專業人員仍不足 

7. 本計畫針對中型都市(含嘉義市)運輸系統的定位： 

(1)短期內仍以汽機車為主流運具，但逐步配合都市的發展、土地使用型態的轉

變、社區的需要等因素，將步行、自行車與公共運輸等綠色運輸系統納入規

劃與建設中。 

(2)長期而言，透過適當的管理措施與軟硬體面的改善，逐步限制汽機車的活動

範圍與行動方式，在用路人可接受的環境下，讓部分汽機車旅次被綠色運具

所取代，同時讓都市轉變後的運輸系統讓用路人在使用上更受到尊重與安全

上的保護。 

8. 在中型都市中小汽車應定位為中長程的交通工具，城際的運輸以鐵路與公共運

輸為主，小汽車為輔，短程旅次(15 分鐘以內)以不使用小汽車為宜。 

9. 因機車為中型都市最主要的運具，故在推動人本交通的過程中，機車可定位為

中程旅次的主要運具，未來應鼓勵 10 分鐘內的短程旅次能以自行車與步行為

主要活動方式，機車則適合中程的旅次(10~15 分鐘)。 

10. 中型都市在聯外道路層級上應以服務穿越性交通量為主，其道路空間應規劃以

汽機車行駛為主；主要道路層級除汽機車使用車道外，路邊儘量以不劃設停車

格為原則，將道路空間供給車輛與行人通行之用，若有足夠的空間可考量於道

路外側或分隔綠帶設置自行車道；至於次要道路與巷道層級配合實際需求劃設

必要的停車格，並儘量留設行人空間與自行車行駛空間。 

11. 本計畫主要重點在規劃建立台灣地區中型都市之人本交通環境，以嘉義市為示

範都市。示範都市之研究範圍涵蓋整個嘉義市之治理區域，示範城區則為嘉義

市內適合做為人本交通環境示範的特定地區；本計畫擬定以嘉義市之經國新城

為中心及半徑約 1~2 公里的週邊地區作為示範城區，並進行公共運輸系統、人

行系統、自行車路網、停車管理系統等發展方案之規劃，規劃內容請參見第六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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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建議 
1. 在推動人本交通建設的過程中，3E(Engineering-工程、Education-教育、

Enforcement-執法 )的落實是相當重要的，其中若沒有強力的執法配合

(Enforcement)，將是徒勞的結果居多。因此執法的落實與執法人力的充足是應

努力達成的目標。另一個 E(Encouragement-激勵或鼓勵)也是推動人本交通建設

重要的原動力之一。 

2. 對於人本交通的評估若只是在於大眾運輸路線、自行車道、人行設施等數目的

多寡做為指標，仍不是最適當的評比方式，也可能失去推動的真意，倘若能將

「運具移轉」作為最主要的訴求，包括(1)低承載率移轉為高承載率、(2)高耗能

移轉為低耗能、(3)高污染值轉移為低污染值作為指標，將對於整體的規劃能有

較大的幫助。 

3. 中型都市人本交通的發展亦需融入現地的人文意涵進行改變，思考如何創造一

個理想的氛圍，可藉由小巷道的淨空開始，繪設人行專用道、汽機車停車位等

建設，或從學生通學巷或兒童遊戲巷等較有需求的地方逐漸擴展，期能發展出

符合中型都市特性需要的建設準則。 

4. 若未來中型都市欲推動「人本交通」示範城區，建議能以學校為優先示範的樣

本，並希望能由縣市政府來規範與監督執行。 

5. 建議中型都市(含嘉義市)可依據台北市推動的經驗，選擇推動機車退出騎樓措

施阻力較小的路段先行試辦，同時必須考量機車停車問題的改善與解決。 

6. 目前嘉義市的先期交通轉運中心設置於嘉義火車站的後站廣場(已在規劃設計

中)，此轉運中心實已具備複合運輸場站的功能，針對轉運中心應提供之資訊內

容，除各運輸系統本身的資訊外，轉乘資訊上的提供亦不可忽略，建議在整合

各種運具提供完整而即時的轉乘資訊上，至少應包含轉乘運具之場站、路線、

班次時刻表、費率等資訊。未來長遠之發展目標則應配合動態資訊系統之建

置，提供即時動態的轉乘運具到離資訊讓使用者充份利用。 

7. 嘉義市人本交通環境之建置，初期可透過近期完成的交控中心為基礎，將嘉義

火車站站前地區與先期交通轉運中心週邊作為優先示範地區，其目標為將示範

地區多預留行人及自行車的通行空間，同時將示範地區汽機車流量降至最低需

求。因此，初期嘉義市即時交通資訊之建置，可先配合交控中心的既有設備與

功能，由建置示範地區的即時導引系統著手，包括停車導引系統、小眾運輸導

引系統等。 

8. 中型都市(含嘉義市)在極力發展觀光的目標下，可參考國內外城市之發展經

驗，結合發行如觀光護照或旅行手冊之套票，鼓勵觀光客使用觀光巴士遊覽各

地景點，並可獲得租用自行車、景點門票或名產購買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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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為推展自行車運輸，未來中型都市(含嘉義市)可自辦或委由民間企業辦理，仿

效國外成功的做法研發適用於中型都市之自行車停用、借用及管理的系統，提

供給城市居民及外來遊客使用。可在市區每隔 300~500 公尺即設置一處容納

15~20 部自行車之借車站（停車站），利用晶片卡透過中央電腦連結整個系統網

路，規劃借車還車事宜。至於有關公共自行車措施的推動可納入長期計畫，短

期內暫不宜貿然實施。 

10. 未來嘉義市自行車環境規劃初期可以「親水」、「親近大自然」做為宣導主軸，

因此結合蘭潭、綠帶、河濱公園與主要溪流(八掌溪等)之路網可優先推動，待

休閒運動型自行車道已具備一定完整性後，再提出生活式車道將自行車使用範

圍延伸進入市區之中。 

11. 為提供嘉義地區居民真正享受騎乘自行車的樂趣與權益，並能讓騎自行車成為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建議嘉義市在現況自行車路網之基礎上，以漸進方式加主

題功能導向建置自行車路網，整體路網的規劃包括休閒運動型路線(含運動健身

娛樂)、生活通勤型路線(含通勤通學)或兩者兼具路線，路網涵蓋的重要地點包

括：蘭潭風景區、八掌溪河濱遊憩公園、北迴歸線公園(太陽館)、港坪花卉區、

世賢路與忠孝路兩條林蔭大道、以及部分的住宅社區等，並區分為短中長期三

個階段進行規劃與推動。 

12. 欲達成讓使用者降低汽機車的使用意願，其方法可歸納為「反映使用成本」與

「增加汽機車使用之不便性」兩類。若能透過交通執法之確實執行，藉以降低

汽機車的使用率，進而突顯「尊重行人、公共運輸優先」的人本概念。 

13. 為落實停車「路外為主、路邊為輔」的政策，首先應針對嘉義市所有屬於公營

的路外停車場，檢討其停車費率與週邊道路之路邊停車格的費率差異，當路邊

費率低於路外且路邊違規停車嚴重時，應調整路外費率低於路邊，並嚴格取締

違規停車，若路邊停車未達飽和時，路外停車場的費率至少不高於路邊，建議

所有公營路外停車場配合相關法規要求，能儘量規定路外停車場週邊一定距離

內(例如：200 公尺)禁止路邊停車，若仍允許路邊停車時，路邊停車費率應不低

於路外停車費率；至於其它民營路外停車場可儘量配合上述的做法，透過費率

的調整將路邊停車轉移至路外，讓道路空間真正還給車輛通行之用。 

14. 為落實停車「使用者付費」的理念，應定期依據停車供需狀況合理的調整停車

費率，建議當任一地區之停車需供比大於 1 且停車空間不足 100 格以上時，就

應針對停車收費型態與停車費率進行檢討，例如：免費停車路段應納入收費範

圍、計次收費改採計時收費。 

15. 嘉義市有關機車停車收費，本計畫建議以嘉義火車站等停車需求高且停車秩序

較為混亂地區為優先試辦路段，費率方面則可與目前實施機車停車收費之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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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本交通」政策的推行應從教育面(例如自行車路權問題)、工程面、落實面(政

府與民間團體的角色)、鼓勵與配套措施等方面，做全面性的考量與規劃。 

(1)有關教育面的部分，自行車的路權必須修法，使其具適法性；另外，必須灌

輸用路人自行車道具有環保及綠化市區道路的功能。 

(2)在落實面部分，政府可以與民間團體合作，政策才能真正落實。 

(3)在工程及規劃面部分則必須考量是否會犧牲機車道等之路權。 

(4)有關鼓勵與配套措施方面，應提供好的誘因讓用路人與居民皆樂意參與及推

動。 

 
 




